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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巨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35.02%股权
转 让公告

受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
安徽巨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35.02%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公告
如下：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转让方：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安徽巨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35.02%股权
3、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二、转让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三、内部决策、行为批复情况：本次转让行为已经内部决策，并得到安徽

省国资委批准（皖国资产权函【2012】796号）。
四、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备案情况：（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

com.cn）
五、受让方基本条件：（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六、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七、挂牌价格：人民币2690.80万元。
八、受让登记：（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九、交易方式：公告期内，如只产生一个意向受让方，在不改变挂牌条件

的前提下，采取协议方式撮合交易；如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受让方，采
用竞价方式撮合交易。

十、特别事项说明：（详见本中心网站www.aaee.com.cn）
十一、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0551—62871617
传 真：0551—628716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芜湖康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受安徽瑞特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委托，对其所持有的芜湖康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公
开挂牌转让。具体公告如下：

转让方承诺本次产权公开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本次公
开交易不存在任何障碍，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
或严重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aaee.
com.cn)

1、转让方：安徽瑞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芜湖康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二、转让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安徽瑞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内部决策、行为批复情况(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四、受让方基本条件(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五、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2013年4月12日至2013 年

5月10日）。
六、挂牌价格：人民币118.00万元。
七、受让登记(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八、交易方式(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九、特别事项说明(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姗姗
联系电话：0551—62871617
传 真：0551—628716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百脑汇新浪好声音开唱VS
超极本5折狂欢夜

春日钜惠，惊喜连连，4月28日晚，百脑汇携手英特尔

开启“超极本狂欢夜”。此次百脑汇再次祭出“价格利器”，

数十款5折超极本供您挑选，“零距离”让利广大消费群

体。更有青春靓丽的showgirl邀您同游百脑汇，零距离体

验超级本的魅力与便捷。

除了吸引眼球的现场表演及全面的体验活动之外，还

有多重促销优惠活动——百脑汇新浪官方微博签到@好友

即可参与抽奖赢好礼；特设电子产品半价区，无需购物即有

机会5折抱得精品归；购买超极本即可参与整点抽奖，多重

好礼送不停，组团人数越多享受的折扣越低！

百脑汇新浪好声音，将再次掀起选秀旋风。即日起光临

百脑汇合肥店的消费者，均可至百脑汇一楼活动区参加活

动！百脑汇合肥店现场试唱比赛，同步新浪好声音通道面对

全国开放，更有超级大奖等着你！咨询电话：65211338。

更多精彩详情请见百脑汇合肥店官方微博（@百脑汇合

肥店和百脑汇合肥店官网http://hefei.buynow.com.cn）！

星报讯（记者 刘海泉） 《安徽省关于

律师职业的若干规定》修订版，历经数年酝

酿，将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调查中，众多受访律师一致认同：“民

事调查令”是新规定最大亮点。

有亮点，亦有隐忧。一参与草案修订

的律师透露：“‘老三难’问题尚未彻底解

决，‘新三难’又浮出水面。”

“民事调查令”背后的周折

在此次《规定》修订审议过程中，关于

“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调

查令”的内容备受关注。

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贾晓清告诉记

者，当时，这款规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法

院有不同看法，学界尚有争议。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委员马亚杰向记者证实，当时“调

查令”的确面临“难产”境地。

“后来，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进行了反复研

究，认为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律师的基本执

业权利。出台这一规定有助于保证律师的调

查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马亚杰解释说。

3月27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

修订的《安徽省关于律师执业的若干规定》。

新《规定》将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会见时传递物件成最大隐忧

记者在同多位律师的交谈中发现，大

家有个一致的担忧：新规定中对律师执业

违规行为的制裁不够明确，使得律师执业

时难以把握行为的边界。

且把矛头直指新规定第十三条，“律师

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向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信件、钱物，不得将通

讯工具提供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王亚林，安徽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

员会委员，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

会主任，曾多次参与《规定》修订工作。“我

们不禁要问，违规传递信件的边界是什

么？”王亚林律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传杰同样

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嫌疑人、被告人与案

件没有任何联系的家书，我们可否传递？

被告人、嫌疑人书写的辩解材料、上诉状，

我们可否传递给相关的司法机关？”

解决“新三难”已刻不容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是我国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三难”问

题，2013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上述三

难。但在王亚林的眼里，情况仍不容乐观，

因为“新三难”已经浮出水面。

王亚林表明观点：“律师在进行法庭辩

护时，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这种情形

在中级法院不同形式地存在，在基层法院

则普遍存在。”

“新规定第十九条：无正当理由，审判

人员不得限制、打断律师提问、质证以及发

表辩护、代理意见，不得违法责令律师退庭

或者限制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但何为‘无

正当理由’？我认为审判人员限制律师发

言权时，会以自由裁量权扩大解释和适用

这个‘正当理由’。”

口罩

公交“口罩”：
每年可减排污染物近千吨

“这就相当于给排气管戴上了一个‘口罩’，

而且‘口罩’本身可以循环使用。”刘屹介绍说。

此外，该技术还具有再生自动控制、对燃油

品质无要求、对发动机工作没有任何影响、使用

维护简单等优点。据测算，仅仅对我省公交系

统中国三排放标准以下的“黄标车”进行排放净

化改造，每年即可减排颗粒污染物近千吨。

黑烟消失：
今年将安装在公交车上

目前，该技术已经在安徽省阜阳市和池

州市公交公司、常柴股份等企业得到应用，并

正在准备应用到合肥市公交公司。“我们有信

心今年在合肥市为一大批公交车装上我们的

产品。”刘屹教授说，通过应用上述技术，经测

算，仅一辆公交车一年即可减排近2吨氮氧

化物。采用该技术后，汽车尾气噪音明显降

低，行驶时冒黑烟的现象消失。

在机动车当中，柴油车只是很少的一部

分，更庞大的私家车部分，又该如何治理污

染？不用着急，刘屹教授介绍说：“私家车的

设备目前已经走向市场，价格大概是数千

元。”刘教授坦言，他的目标是将新技术推广

到出厂配置环节。“今年，我们将为江淮汽车、

奇瑞汽车做配套。”刘屹教授说，不久的将来，

市民买到的新车可能就配备好这套设备。

周慧 杜维薇 星级记者 俞宝强

PM2.5你别再闹，排气管将“戴口罩”
合工大成功研发柴油机颗粒物捕集系统

雾霾天气一发生，就会将市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头号元凶”的汽车尾气治理，一直让人
头疼。记者昨日从合工大“汽车尾气减排技术”发布会上得知，合工大已研发成功了柴油机颗粒物
捕集系统。据了解，该项科研成果，清除柴油机尾气排放中的颗粒物（PM2.5）效果显著。预计，合
肥一批公交车今年将用上这个发明。

据统计，2011年我国机动车颗粒物

PM排放总量为62.1万吨，其中柴油车颗

粒物排放量达到85.4%，机动车尾气排放

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的一项科研成

果，清除柴油机尾气排放中的颗粒物

（PM2.5）效果显著，而柴油机是汽车

PM2.5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此项

技术成功地攻克了汽车尾气排放治理

难题。

据悉，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

程学院“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刘屹教授及

其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科技攻关，成功研

制出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柴油机颗粒物

捕集系统，通过不断捕集颗粒物，利用燃

烧器或装置内涂覆的催化剂，将颗粒物

氧化燃烧去除，进行自我清洁，并实现不

断循环使用，可降低汽车排放主要污染

物达95%以上。近日，省科技厅组织了

对该成果的鉴定会，专家组一致同意项

目通过鉴定。

科研成果：有望攻克“PM2.5”治理难题

揭秘安徽律师执业新规背后的故事

“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新三难浮出水面


